

	玉发改许可〔2025〕71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城区重点

区域排水管沟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调整的批复

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报来《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申请调整玉林城区重点区域排水管沟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玉住建函〔2025〕151号)及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属于玉林市城区防洪排涝提升项目——雨水调蓄等 3个排水改造工程（项目代码：2310-450900-04-01-952774）子项目之一。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印发《玉林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办发〔2022〕3号）《玉林市城镇生活污水治理攻坚实施方案（2022-2025年）》（玉政办发〔2022〕20号）等文件要求,提升玉林城区水环境质量。我委原以玉发改许可〔2023〕145号批复玉林城区重点区域排水管沟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推进中因项目实际建设及结合当前管网现状，建设规模出现较大变动，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原则同意经评审通过的《玉林城区重点区域排水管沟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版）。

二、项目代码：2310-450900-04-01-519211。

三、项目业主: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建设地点：玉林市城区。

五、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对龙美华庭南侧道路、庆安路、新民路、同庆街、长淇渠、城西二中信德建材市场西侧至大北路水渠、横一路南侧、绿杨村、崇高街、沙圳里、广新路旁水渠、一环西路铁路沿线、教育中路旧图书馆围墙处排水沟、美龙沟、禾力塘196号后面排水沟、城站路88号水沟、南圳下马段、西望圳、砂粒东圳、沙牛圳上游火车站后背段水沟、新团村灌溉渠、西干渠（机电市场至南流江段）等位置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新建排水管道约29公里，对城北排涝水渠清淤约5.8公里，新建排水渠约7.2公里，新建水渠盖板1097米，并配套完善雨污分流设施等相关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土方工程、排水工程、道路路面工程等相关附属工程。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9056.27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6024.1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620.56万元，预备费用1411.58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拟申请上级资金及市本级财政资金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七、工程招标管理：请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详见招标核准意见表。

八、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原《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城区防洪排涝提升项目--重点区域排水管沟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批复》（玉发改许可〔2023〕145号）及相关内容停止执行。
请据此批复开展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和报批工作，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细化设计、投资、安全生产、交通组织等各项方案，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工程投资和造价水平，项目具备法定建设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所需建设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按要求落实资本金，严禁以债务性资金代替财政资金，不得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严格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做好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管理，确保质量安全。增强风险意识，完善防洪、防灾、消防、人防、应急等安全措施，强化应对洪涝灾害等极端情况的安全防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其他未详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附件：招标核准意见表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8月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8月1日印发

	
	


附件

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玉林城区重点区域排水管沟整治工程
	名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工程勘察
	核准
	
	
	核准
	核准
	
	

	工程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工程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安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及项目业主申请意见核定本工程招标具体方案。

2025年8月1日





